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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上海市碳普惠方法学（以下简称“方法学”）的开发原则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方法学的开发、申报和评估论证、公布等相关工作流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标准编号

或发文字号的引用文件，仅注明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标准编号或发文字号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 第 1部分：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

范及指南；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办法》（沪府令 20 号）；

《上海市碳普惠管理办法》（沪环规〔2025〕1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方法学

指用于确定基准线、论证额外性、计算减排量、制定监测计划等所依据的技术规范，是减排

项目和减排场景开发的依据和标准。方法学分为减排项目方法学和减排场景方法学，减排项目方

法学是开发碳普惠减排项目和核算减排量的技术规范，减排场景方法学是开发减排场景和核算减

排量的技术规范。

3.2

温室气体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

生的波长在红外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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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2150-2015，定义 3.1]

3.3

温室气体源

释放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层中的过程。

[ISO 14064-1:2018，定义 3.1.2]

3.4

温室气体汇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过程。

[ISO 14064-1:2018，定义 3.1.3]

3.5

基准线情景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不实施项目或场景的情景下，最可能发生的假定情景。

3.6

排放因子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GB/T 32150-2015，定义 3.13]

3.7

减排项目

由实施主体在明确的核算边界内实施的减碳措施并形成具有一定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

减排项目中实施的减碳措施应当真实发生，可以通过测量、核算等方式确认相关减碳措施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

3.8

减排场景

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参与并实施的特

定减碳行为所构成的具有一定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场景。减排场景中实施的减碳行为应当真实发

生，可以通过数智化技术确认相关减碳行为形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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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量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减排项目或场景情景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

量相比较的减少量。

4 方法学管理

4.1 开发范围

应当选取符合国家和本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导向，具有减排效果明显、减排惠及面广、社会

期待高、技术争议小、数据质量可靠、低碳示范效应好、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行业或者领域。

温室气体种类可以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和三氟

化氮。

存在以下情形的不得纳入方法学开发范围：

a） 纳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的；

b） 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承担减排义务的；

c） 属于国家限制类或淘汰类技术的；

d） 减排机理不清晰或不具有减排效益的；

e） 可能对人民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构成现实且急迫的重大威胁的。

4.2 基本原则

应当遵循科学性、审慎性、普惠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方法学编制的语言应当精炼、

通俗、准确，便于项目或场景开发或者申报主体理解含义。

a） 科学性：确保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明确相关信息来源和依据。

b） 审慎性：确保使用的假定情景、数值和评估方法能够在合理范围内获取相对保守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计算值。

c） 普惠性：尽可能使方法学具有普遍适用于同类减排项目或场景类别的性质，优先覆盖和

支持具有较好社会引领性、带动示范效应、代表先进减排技术路径的项目或场景。

d） 可靠性：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数据和方法，确保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尽可能减少偏差和

不确定性，从而保证依据方法学计算的减排量可量化、可核查，且计算过程清晰透明，

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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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操作性：确保设定的核算数据和操作能够体现地区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统计基础好、

数据易于获取的项目或场景。

4.3 方法学分类

建立碳普惠方法学分类评估指标体系，对方法学实施分类管理。碳普惠方法学分类评估指标

体系包括分类要求、分类指标和评分标准。碳普惠方法学分类指标是评估论证的重要依据。

4.3.1 分类要求

I类方法学须满足数据可靠、边界清晰、计算严谨等条件，包括数据来源可追溯且基于实际

情况，参数选取须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活动水平数据须具备较强可得性和安全性，计算

方式在行业领域内精准度较高等。

II类方法学须满足数据可得、边界完整、计算科学等条件，包括数据来源明确合理，参数选

取具有一定代表性，活动水平数据具有一定可得性和安全性，计算方式较为清晰等。

4.3.2 分类指标

建立碳普惠方法学分类指标，包括科学性、可靠性、普惠性、审慎性、可操作性、额外性、

规范性七个维度，并设有一个附加项。其中，科学性重点评估减排量计算和参数选取的准确性，

以及核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可靠性重点评估检验数据来源的稳定与可信程度，以及监

测数据的信息化水平与安全性。普惠性重点评估方法学的用户覆盖量以及对于同类项目或场景的

普适程度。审慎性重点评估减排量试算结果是否遵循保守原则且基准线设定是否合理。可操作性

重点评估计算方法的简便程度，以及技术语言是否易于理解。额外性重点评估减排行为是否存在

强制履行义务，以及项目或场景的财务效益是否具有经济效益额外性。规范性重点评估方法学文

本的严谨性与逻辑性。附加项重点评估方法学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创新

性与协同效益。

4.3.3 评分标准

根据碳普惠方法学分类指标对方法学进行评分，并依据得分情况进行分类。总分 110分，其

中科学性（20 分）、可靠性（20分）、普惠性（20分）、审慎性（12分）、可操作性（12分）、

额外性（6分）、规范性（10分）、附加项（10分）。评分标准为整数制。

I类方法学的得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科学性、可靠性、普惠性 3个评估维度的总得分不低于 3个维度总分的 80%（≥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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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总得分达到 80 分（含）。

II类方法学的得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科学性、可靠性、普惠性 3个评估维度的总得分不低于 3个维度总分的 60%（≥36 分）；

b） 总得分达到 60 分（含）。

4.4 编制要求

方法学编制应当包括方法学文本、编制说明和试评价分析报告。其中，方法学文本编制内容

应包括引言、适用条件、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核算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源（汇或库）、

减排量核算方法、数据监测等。编制说明是对方法学编制的背景、意义和目的、编制原则、编制

过程、主要章节内容、基线情景说明、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选取和参考文献等内容的说明。试评

价分析报告对应用该方法学进行试评价的结果进行说明，背景数据包括方法学应用前景、项目基

本情况等。对方法学应用的减排量规模以及计算中的排放因子和数据试算作解释说明，并估算本

市行政范围内减排量开发潜力。

5 申报、论证与公布

5.1 工作程序

a） 申报。

b） 评估论证。

c） 公开征求意见。

d） 公布。

e） 修订与废止。

5.2 申报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或个人等可以根据本文件的要求开发减排项目或

场景方法学，通过“一网通办”碳普惠专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具体包括申请表、方法学文本（申

报稿）、编制说明与试评价分析报告等。

5.3 评估论证

a） 预审

上海市减污降碳管理运行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市减污降碳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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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等开展技术预审。

b） 专家评审

市减污降碳中心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方法学开展技术评审。专家应当优先从碳普惠专家

库中遴选。若专家库中没有适配的专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另行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评审。

专家应当依据碳普惠方法学分类指标的有关评分标准对方法学进行审查和打分，并形成专家组意

见。专家组意见是方法学评估论证的参考依据之一。

c） 技术审查意见

市减污降碳中心结合专家组意见，指导方法学申报主体编制形成方法学文本（征求意见稿），

出具技术审查意见，并将上述材料报送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

5.4 公开征求意见

市生态环境局经综合评估后，对方法学文本（征求意见稿）组织开展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

法学（征求意见稿）应当在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持续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根据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情况，市减污降碳中心指导方法学申报主体编制形成方法学文本（送审稿），

出具评估论证报告并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审核。

5.5 公布

经审核通过的方法学文本应当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以及“一网通办”碳普惠专区公

开发布。

5.6 修订与废止

根据方法学实际运行情况，市减污降碳中心可以适时组织开展方法学修订工作。方法学申报

主体或者使用主体也可以向市减污降碳中心提交方法学修订申请，具体包括申请表、方法学文本

（修订稿）、碳普惠方法学修订说明等。

市减污降碳中心视情组织开展评估论证，并出具评估论证报告报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经审核

通过的方法学文本予以公布。

存在以下情形的方法学文本，应当进行修订：

a） 方法学适用条件、实施对象或实施边界受到限制或发生重大变化的；

b） 用于确定基准线或关键参数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行业实践、数据来源或监测方法等

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基准线或关键参数取值应当予以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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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生态环境局认为需要修订的其他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的方法学文本，应当予以废止：

a） 方法学已纳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且适用条件、核算边界、基准线情景

设置或数据监测要求一致的；

b）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或政策规定的应当予以废止的。

6 解释权

本文件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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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碳普惠方法学分类指标

评估维度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科 学 性

（20分）

计算精准性

（10分）

计算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

够确保减排量计算在各案例

之间没有偏差或不确定性

单位转换与参数精准明确，在行业领域内计算精准

度高，得 8-10 分；

计算方式清晰，单位转换精确，参数选取合理，行

业领域内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得 4-7 分；

计算方式完整，行业领域内不确定性较高，得 1-3

分；

计算方式模糊，个体差异大，得 0 分。

计算真实性

（10分）

计算方式与选取的数据来源

是否能够保证减排量计算尽

量贴近实际情况

计算方式与所取数据基于实际情况，符合区域特

征，得 8-10 分；

计算方式与所取数据考虑区域特征，基于理论情况

且具有代表性，得 4-7 分；

计算方式解释模糊，所取数据与实际情况符合度一

般，得 1-3 分；

数据来源不符合实际情况，得 0 分。

可 靠 性

（20分）

数据可获得性

（10分）

选取的数据是否可获取、可

测量，是否清晰，数据收集

方法是否明确、易操作、无

歧义

数据来源符合逻辑、解释清晰，数据收集方式明确、

易操作、无歧义，得 8-10 分；

数据来源解释完整，数据收集方式具有一定门槛、

存在多种解读，得 4-7 分；

数据来源及解释不清晰，数据收集方式较为模糊，

操作变化空间较大，得 1-3 分；

数据来源与数据收集方式不明，得 0 分。

数据信息化程

度与安全性

（10分）

计算使用的监测数据是否具

备信息化基础，是否安全可

得

数据信息化程度高，数据可得性高、安全性高，得

8-10 分；

数据具有一定信息化基础、具有一定可得性和安全

性，得 4-7 分；

数据信息化基础较差，需通过线下获取，得 1-3

分；

数据不具备信息化条件，得 0 分。

普 惠 性

（20 分）

惠及度

（10分）
是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覆盖用户量多，公众基础较为广泛，得 8-10 分；

覆盖一定用户量，具有一定公众基础，具备普惠潜

力，得 4-7 分；

覆盖小范围用户，存在扩大公众影响力的潜力，得

1-3 分；

覆盖用户数量少，公众基础差，得 0 分。

普适性

（10分）

是否具有普遍适用于同类减

排项目或场景的情况

方法学适用项目或场景覆盖范围广，得 8-10 分；

方法学适用一定范围内的项目或场景，得 4-7 分；

方法学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得 1-3 分；

方法学仅适用于特定项目或场景，得 0 分。

审 慎 性

（12 分）

减排量规模

（6分）

使用的假定情景、数值和评

估方法是否保守计算温室气

体减排量

试算较为保守，减排量规模影响因素明确可控，得

5-6 分；

试算相对保守，减排量规模影响因素可控性较弱，

得 3-4 分；

试算基本完整，数值与评估方法较模糊，得 1-2

分；

试算缺乏逻辑性，数值与评估方法不可用，得 0

分。

基准线情景严

谨性

（6分）

基准线设定是否能够体现减

排效益，具有减排额外性

基准线设定符合行业发展普遍情况、减排效益明

显，额外性较强，得 5-6 分；

基准线设定较为合理、具有一定减排效益，得 3-4

分；

基准线设定逻辑性较差，减排效益不明显，得 1-2

分；

基准线设定不合理，完全不具备减排额外性，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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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维度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可操作性

（12分）

计算方法

（6分）

计算公式是否清晰，计算

方法是否简便

计算公式清晰，在同类、同行或相似领域的（国际、

国内）方法学中计算方法相对简便，得 5-6 分；

计算方式完整清楚，在同类、同行或相似领域的（国

际、国内）方法学中计算方法简便性较弱，得 3-4

分；

计算方式模糊，在同类、同行或相似领域的（国际、

国内）方法学中计算方法较为繁琐，得 1-2 分；

计算方法不合理，得 0 分。

易懂性

（6分）

技术语言是否通俗、准确，

便于理解

技术语言通俗易懂、精炼准确，得 5-6 分；

核心技术语言通俗易懂、精炼准确，得 3-4 分；

语言表达基本完整，但理解难度较高，得 1-2 分；

语言晦涩难懂，表述不准确，得 0 分。

额 外 性

（6分）

政策额外性

（有/无）

减排行为是否在法律和监

管规定下有义务强制履行

如有相关强制义务，则禁止项目或场景纳入，方法

学不予通过。

经济额外性

（6分）

项目或场景的财务效益是

否低于一定标准

根据行业具体情况设定量化标准，判断项目或场景

财务效益与低碳示范性，视其经济额外性强弱得

分，经济额外性越强，得分越高。

规 范 性

（10分）

编制规范性

（10分）

编制语言、术语定义和相

关描述是否 具备科学性、

有据可循或符合逻辑

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术语定义完整，文件引用规

范，相关描述科学性、逻辑性强，得 8-10 分；

用词较准确、语句较通顺，覆盖核心术语定义，文

件引用相对规范，相关描述具有一定科学性、逻辑

性，得 4-7 分；

用词模糊、语句欠通顺，缺少核心术语定义，文件

引用不规范，相关描述缺乏科学性、逻辑性，得 1-3

分；

用词不准确、语句不通顺，不具备科学性、逻辑性，

得 0 分。

协同效益：可

持续发展

地方、区域、全球环境，

社会可持续性和发展、经

济与科技发展等相关领

域，包括空气质量、其他

污染物、土壤条件、生物

多样性、就业、贫困人口

生活状况、能源服务使用

权、个人与机构能力、就

业、国际收支平衡、技术

自主性等。

协同效益：高

质量发展

对方法学编制依托的行业

领域在现代化产业体系、

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和直接联系进行说明。

附 加 项

（10分）

方法学突破

性、前瞻性等

如方法学中体现的计算方

式与同类、同行或相似领

域的方法学相比具有创新

性或独创性，可对方法学

参考情况予以说明。

参考相关证明与论述，1项得 1 分，至多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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